附件4

诚信承诺函

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：
我单位已详细阅读并了解《关于开展2026年龙岗区职业技能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中的全部内容，在此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申报活动中没有下列行为：
（1）在申报前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2）在申报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；
（3）未按有关规定签订、履行委托合同，造成严重后果；
（4）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资料；
（5）与其他申报人串通违规申报；
（6）恶意投诉；
（7）向主办方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；
（8）将承办项目转让给他人，或者在申报文件中未说明，且未经主办单位同意，将承办项目分包给他人；
（9）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我单位如承办本次竞赛项目，承诺将严格按照竞赛要求、签署的委托合同及我单位在申报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。
三、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，或放弃本项目承办资格时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给主办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，接受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处理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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